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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转发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《政府储备粮食

质量安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粮食局）：

现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《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管理

办法》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，

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《粮食流通管

理条例》《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》《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》和

《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办法》等要求，市、县粮食和物

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要在本级政府领导下负责本级地方储备粮

食质量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对辖区内中央、省级储备粮食收

购、储存环节的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依照现行规定执行。要

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政府储备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

追究制，完善责任体制，强化监管责任。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超

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，做好不合格粮食收购和处置工作，严防

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或用于食品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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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要督促地方储备粮食承储企业落

实粮食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完善承储企业地方储备粮食出

入库质量检验、库存粮食质量安全自查、索票索证、进货查验

记录、粮食销售记录等制度，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档案，规范记

录质量信息，明确地方储备粮食入库、储存、出库销售质量责

任人，推广应用生态储粮技术，确保质量可追溯、责任可追究、

问题可溯源。

三、强化检验监测体系建设。市、县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

部门要建立健全粮食质量检验监测体系，保持机构的相对独立

性。开展粮油质检系统检验比对考核，加强质检机构人员培训。

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投入和有关部门支持，根据政府储备粮食质

量安全监管工作实际需求，完善质检仪器设备，提高质检能力。

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级粮油质量

检验监测机构作用，明确分工，优化服务，坚持以保障地方储

备粮食质量安全为重点，强化检验监测技术支撑，不断提升粮

食质检体系服务产业发展、把住原粮质量关口能力。

四、强化地方储备粮质量管控。地方储备原粮、油料和食

用植物油质量安全要求参照中央储备执行。承储单位采购政府

储备粮，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。粮食入

库平仓后应进行验收检验，验收合格方可作为政府储备粮食。

合理安排地方储备粮食储存期间年度检验任务，每年开展逐货

位检验不少于 2 次。建立地方储备粮食出库检验制度，出库粮

食应附检验报告原件或复印件，检验项目应包括常规质量指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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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存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。各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

部门要采取“双随机”模式，加大对辖区内地方储备粮食抽查

力度，监测库存粮食质量安全风险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库存重

金属、真菌毒素、农药残留超标粮食，要加强管控，及时依法

依规妥善处置。

五、强化监督检查。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

依职责对本级地方储备粮质量管理、质量安全、验收检验结果

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及时排查整治承储单位地方储备粮安全

管理问题隐患，促进地方储备粮管理水平提升，保障储备粮食

质量安全。年度检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本级地方粮食储备规模

的 30%。督促承储单位严格执行地方储备粮管理规定，依法严

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1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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